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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在特殊學校任教的挑戰 



男童的律師對於學校排除「外籍英語教師加強計劃」尋求司法覆核，認為它是非法的及附有歧

視性。 

一名弱智的男童正將教育局長告上法庭，指責政府對特殊教育有成見，排除他的學校引入「外

籍英語教師加強計劃」。 

十歲羅智遠的律師說，「外籍英語教師加強計劃」是非法及附有歧視性的，因為它適用於身體

殘障學生，但不包括智障學生。 

根據法庭文件，小學四年級生羅智遠正就讀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，一間位於粉嶺的輕度

智障特殊學校。250 名學童於 4 月加入教育局的「外籍英語教師加強計劃」，但在 7 月被拒絕。 

學校 9 月提出上訴，但被該局拒絕，聲稱計畫沒有具體為智障學生學習英語的建議。 

昨日許可申請往高等法院尋求司法覆核，羅智遠的律師，Valentine Yim 認為教育局局長違反“殘

疾歧視條例”， 因為「外籍英語教師加強計劃」區分了智障和身體殘障學生。 

律師說即使政策並非歧視，對於教育長仍不行使其酌情權去考慮學校的申請是錯誤的。 

“當局有權力和酌情權去偏離計劃的策略，但它並沒有考慮到，只麻木跟從。當然，如果它行

使酌情權，就算結果都是失敗，只要提供合理的原因，我們都會接受，但它連行使酌情權都沒

有。” 

他還表示，當局在駁回學校的申請時算入一些無關的因素在內。 

律師說 “事實上，其他特殊學校不為學生提供英語作為核心科目不是一個考慮因素。如果我

們的學校是做得到，主席團應該考慮我們的申請。” 

學校支持羅智遠和他家長申請的司法覆核，它法院撤銷主席團的 7 月決定。 

司法約翰遜 Lam Man-Hon 先生會稍後公布申請的結果。 

一名家長問“為什麼教育需要附帶條件？我們只是要求公平待遇，而不是額外的東西。” 

約 20 名殘疾人士及父母到法庭為表支持，而羅智遠因上學未能出席。 


